
员工因旷工被辞退索赔被驳回

【维权】09专题２０２０年 8月 3日·星期一│本版编辑 赵新政│美术编辑 刘红颖│校对 刘芳│E—mail:ldwbwq@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编辑同志：
我在一家公司连续工作满10

年后， 双方又签订了一份为期5
年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时过半
年后， 我为自己当初没有与公司
签 订 无 固 定 期 限 劳 动 合 同 感
到后悔。

请问： 在我没有任何证据的
情况下， 能否以公司存在欺诈、
胁迫行为， 主张上述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无效， 要求公司重新与我
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读者： 钟婷婷

钟婷婷读者：
你与公司为期5年的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有效， 你不得要求公
司 重 新 签 订 无 固 定 期 限 劳 动
合同。

一方面， 你与公司协商一致

可 以 继 续 订 立 固 定 期 限 劳 动
合同。

《劳动合同法》 第十四条第
二款规定：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
协商一致， 可以订立无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 有下列情形之一， 劳
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 订立劳
动合同的， 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外， 应当订立无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一） 劳动
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
的； （二） 用人单位初次实行劳
动合同制度或者国有企业改制重
新订立劳动合同时， 劳动者在该
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且距法
定退休年龄不足十年的； （三）
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 且劳动者没有本法第三十九
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 第二项规
定的情形， 续订劳动合同的。”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第
十一条也指出： “除劳动者与用
人单位协商一致的情形外， 劳动
者 依 照 劳 动 合 同 法 第 十 四 条
第 二 款的规定 ， 提出订立无固
定 期 限 劳 动 合 同 的 ， 用 人 单
位 应 当与其订立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

以上规定表明， 在符合相关
规定的情形下， 劳动者有选择签
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权利，
但 并 不 排 除 双 方 当 事 人 可 以
协 商 一致继续订立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 与之对应， 你虽然符合
与 公 司 订 立 无 固 定 期 限 劳 动
合 同 的条件 ， 可是 ， 由于你又
与公司签订了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 ， 意味着双方之间已经就此
“协商一致”。

另一方面， 若想否决已签订

的合同 ， 你必须就公司存在欺
诈、 胁迫行为承担举证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九十
条规定：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
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
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 应
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但法律另
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
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
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 由负有
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
的后果。”

正因为你已经与公司续签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 你又主张系受
公司欺诈、 胁迫而为之， 所以，
你必须就此承担举证责任。 如果
你不能提供任何证据， 那就必须
承担不利的后果。

廖春梅 法官

日常生活中， 很多职工都知
道自己有休带薪年假的权利。 然
而， 因为对单位请假制度与请假
程序不了解， 或者不清楚年休假
究竟该怎么休， 稍有不慎就会产
生一些误会甚至纠纷。 近日， 北
京市海淀区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
起案件。

在北京一家科技公司工作的
高先生， 因在休假前未获得公司
同意，即利用出国的机会，将出国
旅游的时间与年休假的时间连在
一块儿休了。事后，公司以高先生
旷工为由解除了他的劳动合同。

高先生不服公司决定将其诉
至法院， 要求支付违法解除劳动
合 同 赔 偿 金 25万 元 。 海 淀 法
院 审 理后 ， 判决驳回了他的诉
讼请求。

基本案情
高先生诉称， 2018年11月他

向公司提交了 《因私出国审批
表》， 载明于2019年1月出国旅游
7天， 并获得相关领导审批通过。
此后， 在休假前一日他又向公司
提交 《请假申请单》， 请休7天年
休假。 但是， 因公司领导未及时
处理。 待他休假结束后， 部门经
理才审批同意他人休假请求， 而
公司主管副总经理批复不同意他
的年休假请求。

接下来， 公司以高先生旷工

7天为由解除其劳动合同。 高先
生认为， 公司系违法解除劳动关
系， 要求公司向其支付违法解除
劳动关系赔偿金25万元。

公司辩称， 员工能否休带薪
年休假， 需要公司根据工作情况
进行统筹安排 。 根据 《员工手
册》 和 《考勤管理制度》 规定，
高先生应获得部门经理和主管副
总两级审批通过后方可休假。 高
先生虽提交了 《请假申请单 》，
但在未获得两级领导批准的情况
下擅自休假， 应认定为旷工。 再
者， 高先生于2018年11月即决定
出国休假， 其仅提交了出国审批
手续， 直到其休假前一天才提出
休年假申请， 这反映出高先生并
不希望按照正常请假审批手续进
行休假的主观故意。 因出国审查
和年假审批是两套不同的审批手
续， 两者的审批负责人不同， 不
能相互替代。

法院审理认为， 根据 《职工
带薪年休假条例》 第5条第1款的
规定， 高先生休带薪年休假应事
先取得公司的审批同意。 《员工
手册 》 及 《考勤管理制度 》 规
定， 高先生需提前填报 《请假申
请单》 并经部门领导及公司主管
领导两级审批同意后方可休假。
现在， 高先生的年休假申请并未
获得公司领导审批同意， 事后亦
未获得公司领导的追认， 其未经

批 准 就 擅 自 休 假 的 行 为 实 属
不当。

此外， 按照公司规定， 《请
假申请单 》 的休假审批流程与
《因私出国审批表》 的出国审批
流程， 二者审批部门和审批人员
不尽相同， 不能相互替代。 高先
生在休假申请未获批准的情况下
擅自出国休假， 违反了公司的规
章制度， 应当认定为旷工。 鉴于
其连续旷工达7日之久， 公司以
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并无不当。
最终， 法院判决驳回高先生诉讼
请求。

法院宣判后， 高先生提出上
诉。 二审法院审理后， 判决维持
原判。

法官说法
高先生的案件终于结束了，

但它同时带来一些疑问： 在工作
中， 劳动者究竟该如何正确休带
薪年休假呢？ 对此， 审理本案的
法官给出了一些解释。

一、 带薪年休假不是想什么
时候休就什么时候休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 第
5条第1款、 第2款规定： “单位
根据生产、 工作的具体情况， 并
考虑职工本人意愿， 统筹安排职
工年休假。 年休假在1个年度内
可以集中安排 ， 也可以分段安

排， 一般不跨年度安排。 单位因
生产、 工作特点确有必要跨年度
安排职工年休假的， 可以跨1个
年度安排。”

上述规定表明， 年休假可以
当年休， 也可以跨年休。 休年休
假应事先取得用人单位的同意，
劳动者不能擅自休假。

本案中， 高先生在休年休假
前未征得公司的同意即擅自休
假， 休假结束后亦未能得到公司
的追认， 致使自己陷入被动， 最
终因旷工被公司辞退， 且无法获
得经济补偿或赔偿。

二、 没有休带薪年休假该怎
么办？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 第
5条第3款规定： “单位确因工作
需要不能安排职工休年休假的，
经职工本人同意， 可以不安排职
工休年休假。 对职工应休未休的
年休假天数， 单位应当按照该职
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
假工资报酬。”

因此 ， 就应休未休的年休
假， 除劳动者正常工作期间的工
资收入外， 用人单位应额外支付
劳动者200%的工资 。 另外 ， 需
要注意的是如果用人单位已安排
休年休假， 但劳动者因本人原因
未休的， 用人单位无需支付未休
年休假工资差额。

□本报记者 杨琳琳 通讯员 王文敬

未经批准即擅自出国连休7天年假

为提升劳动人事争议调解
仲裁工作质效 ， 快速止争促
和， 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院将 “重调解， 慎裁决” 理念
贯穿案件办理全过程， 在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推出 “一案
四调” 工作法， 紧紧抓住立案
前、 庭审前、 庭审中和庭审后
四个重要时间节点， 耐心引导
当事人理性表达利益诉求， 积
极促成双方调解， 达到快速消
解矛盾、 维护劳动关系和谐稳
定效果。

今年以来， 在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 ， 北京福地凰城酒店
管理有限公司经营出现问题，
东城仲裁院近一个月内陆续收
到该公司41名职工递交的仲裁
申请书， 请求公司支付工资和
经济补偿金。

面对该群体讨薪案件， 东
城仲裁院积极采取三项举措促
成双方调解：

一是畅通 “绿色通道”。
安排业务骨干指导填写立

案材料， 第一时间完成案件审
批， 联系法律援助为符合条件
当事人提供专业法律咨询和无
偿案件代理服务， 指派调解经
验丰富的副庭长承办该案。

二是加强沟通协调， 庭前
预判调解可行性。

开庭前仲裁员多次通过电
话和劳动者代表及公司负责人
交流， 释法说理， 帮助双方分
析案情， 引导劳动者体谅疫情
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降低心理
预期 ， 引导公司承担应尽义
务， 合理支付劳动者工资和经
济补偿金， 有效帮助双方找到
调解突破点。

三是强化案件分析， 分批
次调解。

仲裁员逐一分析劳动者诉
求， 将案件依据案情复杂程度
和调解难易程度分成两类， 安
排情况类似、 诉求一致的19名
劳动者统一进行第一批次庭审
调解， 并利用第一批次庭审调
解成功事例引导诉求多样、情
况复杂的22名劳动者分别进行
一对一的“背靠背”调解，仲裁
员有针对性地进行法律知识普
及， 帮助每位劳动者制定专属
化调解方案，平稳、快速、和谐
地化解了纠纷， 帮助劳动者追
回工资及经济补偿金200余万
元，得到当事人的高度肯定。

下一步， 东城仲裁院将继
续探索调解工作潜力 ，推陈
出新，实现高速化解矛盾纠纷
目标。

通讯员 刘芮娜

东城仲裁院“重调慎裁”
力促劳动关系和谐

符合签无期限合同却未签 已签的固定期合同仍有效

看到一家化工公司招聘技术
工人的广告， 杨某千里迢迢来到
公司应聘并顺利通过。 公司给他
安排的工作岗位是橡胶生产车
间， 双方签订了3年期的劳动合
同。杨某上班后每天要接触粉尘、
丁二烯、正己烷等物质，半年后才
知道这些东西对人体健康有很大
危害。

由于应聘时公司没有说明工
作岗位将面临的危害， 在劳动合
同中也没有写明， 杨某就找到公
司负责人讨说法， 并提出要调整
工作岗位。该负责人解释说，橡胶
生产工作只是气味难闻， 对身体
没有太大影响，不同意他的要求。
如果他不服从安排， 只能解除劳
动合同。

为此，双方发生争议。杨某虽

然想离职， 但又想免除应聘时所
花费的差旅费， 一时不知道如何
处理？

法律分析
首先，杨某享有知情权，该公

司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劳动合同法》 第8条规定：

“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时，应当如
实告知劳动者工作内容、 工作条
件、工作地点、职业危害、安全生
产状况、劳动报酬，以及劳动者要
求了解的其他情况； 用人单位有
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
关的基本情况， 劳动者应当如实
说明。 ”

《职业病防治法》第34条第1
款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
劳动合同（含聘用合同，下同）时，

应当将工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职
业病危害及其后果、 职业病防护
措施和待遇等如实告知劳动者，
并在劳动合同中写明， 不得隐瞒
或者欺骗。 ”该条第2款规定：“劳
动者在已订立劳动合同期间因工
作岗位或者工作内容变更， 从事
与所订立劳动合同中未告知的存
在职业病危害的作业时， 用人单
位应当依照前款规定， 向劳动者
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 并协商变
更原劳动合同相关条款。 ”

上述规定均是强制性规定，
用人单位必须严格遵守。本案中，
杨某因工作所接触到的粉尘、丁
二烯、正己烷等已被国家列入《职
业病危害因素分类目录》，公司在
招聘未履行告知义务， 也未在劳
动合同中写明，显然是违法的。

其次， 公司应当为杨某调整
岗位，且无权解聘杨某。

《职业病防治法》第34条第3
款规定， 用人单位未就职业病危
害履行告知义务的，“劳动者有权
拒绝从事存在职业病危害的作
业， 用人单位不得因此解除与劳
动者所订立的劳动合同”。 很显
然，依照该规定，在杨某拒绝继续
从事该岗位工作而又不愿辞职的
情况下， 公司应当为其调整工作
岗位，而无权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再次，如果杨某想解除合同，
应主张该劳动合同无效， 并要求
该公司承担赔偿损失和支付补偿
金的责任。

《劳动合同法》第26条第1款
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
规定的劳动合同无效或部分无

效。 第38条第（5）项规定，用人单
位因本法第26条第1款规定的情
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 劳动者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第46条第（1）
项规定 ，劳动者依照本法第 38
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
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 第86条规
定： 劳动合同依照本法第26条规
定被确认无效， 给对方造成损害
的， 有过错的一方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

根据以上规定， 杨某可以向
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确认劳动
合同无效， 并要求公司赔偿其因
参加应聘和前往上班所发生的差
旅费等损失。之后，杨某还可以依
法解除该劳动合同、 要求公司依
法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

潘家永 律师

不事先告知职业危害 公司应赔偿员工损失


